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
南中医大委组（2006）39号


关于林正兴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林正兴同志任副处级纪检员。

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
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

二00六年十一月六日

抄报：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、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
